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

聲  請  人 

即  債務人  林建成 

0000000000000000
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債  權  人  力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謝仲瑜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債  權  人 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梁家源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得依職權訊問債務人、債權人

及其他關係人，並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2年

內財產變動之狀況；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者，法院得駁

回清算之聲請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82

條定有明文。蓋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

前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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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雖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

定，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

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按消

債條例第82條之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有不

實陳述之情形，法院亦得駁回債務人之聲請，顯見消債條例

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，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

意。

二、經查：

　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，依其聲請時所

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見卷第22-26頁），記載其名下

有汽車1輛，存款餘額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15,632元，商業保

單價值準備金共約380,557元；另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收入

包含薪資72萬元（計算式：每月3萬元×24月）、郵局定存解

約收入496,036元；個人必要生活費支出則為每月17,303

元。

　㈡本院為瞭解聲請人聲請前2年內之實際收入及財產變動情

形，於113年7月9日裁定命聲請人於30日內補正其自111年6

月迄今每月薪資及兼職收入證明、存款明細等資料，聲請人

於113年7月31日具狀補正之薪資證明，係以自製收支表列載

其所營小羊咩牛排館每月營業額扣除房租、食材、水電瓦

斯、雜支、員工薪資後之淨利，計算其平均月薪約31,281元

（見卷第173-175頁），並於113年9月19日到庭陳稱：其店

內員工為其配偶及岳母，每人月薪約3萬元，生意好就多發

一點，生意不好就少發一點，房租是每月20日前後從郵局帳

戶匯出，其他支出是估算，沒有仔細記帳等語（見卷第289-

290頁）。查聲請人陳報其前揭營業淨利，除與其所提財產

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原載每月3萬元不符，且所列食材、水電

瓦斯、雜支等營業支出亦無相關單據可佐，又所稱發給配偶

及岳母之員工薪資，經本院查詢其等財產所得資料，亦無任

何薪資所得申報紀錄（見個資卷第25、31、37、41頁），尚

難認聲請人所陳報之營業淨利即其個人收入，確與事實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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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。

　㈢復觀聲請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苗栗分行帳戶交易明細，聲

請人於111年9月至113年6月期間，就國內外旅遊花費共支出

860,795元（見卷第222-241頁綠色螢光筆畫記部分共934,89

5元，扣除聲請人所述友人轉入之旅費74,100元，見卷第20

5、277頁），平均每月約39,127元（計算式：860,795元÷22

個月＝39,127元）。依聲請人先後陳報之每月收入約3萬元

或31,281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應僅餘1萬餘元，然聲請

人竟有餘裕支出前開高額旅遊費用，顯然不符常情，足見聲

請人就其工作所得應有未據實報告情事，以藉此降低清算程

序後獲裁定免責所應清償之數額。此外，聲請人於113年1月

間自其苗栗南苗郵局帳戶轉出共105萬元（見卷第208頁），

聲請人雖稱係轉至其配偶帳戶欲作為育兒基金云云（見卷第

291頁），然聲請人與配偶尚無子女（見卷第33頁全戶戶籍

謄本），其預先轉匯前開金額至其配偶帳戶，顯不具合理及

必要性，亦難認聲請人已據實報告前開存款變動之真實用

途。

三、本院綜合上情，認聲請人對其聲請清算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

情形，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，使本院無從知悉聲請人實際經

濟狀況，足見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，爰依消債條例第82條

第2項規定，駁回其清算之聲請。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依消債條例第15條、第82條

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顏苾涵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

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歐明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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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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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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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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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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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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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得依職權訊問債務人、債權人及其他關係人，並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；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者，法院得駁回清算之聲請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82條定有明文。蓋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雖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，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按消債條例第82條之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有不實陳述之情形，法院亦得駁回債務人之聲請，顯見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，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意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，依其聲請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見卷第22-26頁），記載其名下有汽車1輛，存款餘額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15,632元，商業保單價值準備金共約380,557元；另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收入包含薪資72萬元（計算式：每月3萬元×24月）、郵局定存解約收入496,036元；個人必要生活費支出則為每月17,303元。
　㈡本院為瞭解聲請人聲請前2年內之實際收入及財產變動情形，於113年7月9日裁定命聲請人於30日內補正其自111年6月迄今每月薪資及兼職收入證明、存款明細等資料，聲請人於113年7月31日具狀補正之薪資證明，係以自製收支表列載其所營小羊咩牛排館每月營業額扣除房租、食材、水電瓦斯、雜支、員工薪資後之淨利，計算其平均月薪約31,281元（見卷第173-175頁），並於113年9月19日到庭陳稱：其店內員工為其配偶及岳母，每人月薪約3萬元，生意好就多發一點，生意不好就少發一點，房租是每月20日前後從郵局帳戶匯出，其他支出是估算，沒有仔細記帳等語（見卷第289-290頁）。查聲請人陳報其前揭營業淨利，除與其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原載每月3萬元不符，且所列食材、水電瓦斯、雜支等營業支出亦無相關單據可佐，又所稱發給配偶及岳母之員工薪資，經本院查詢其等財產所得資料，亦無任何薪資所得申報紀錄（見個資卷第25、31、37、41頁），尚難認聲請人所陳報之營業淨利即其個人收入，確與事實相符。
　㈢復觀聲請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苗栗分行帳戶交易明細，聲請人於111年9月至113年6月期間，就國內外旅遊花費共支出860,795元（見卷第222-241頁綠色螢光筆畫記部分共934,895元，扣除聲請人所述友人轉入之旅費74,100元，見卷第205、277頁），平均每月約39,127元（計算式：860,795元÷22個月＝39,127元）。依聲請人先後陳報之每月收入約3萬元或31,281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應僅餘1萬餘元，然聲請人竟有餘裕支出前開高額旅遊費用，顯然不符常情，足見聲請人就其工作所得應有未據實報告情事，以藉此降低清算程序後獲裁定免責所應清償之數額。此外，聲請人於113年1月間自其苗栗南苗郵局帳戶轉出共105萬元（見卷第208頁），聲請人雖稱係轉至其配偶帳戶欲作為育兒基金云云（見卷第291頁），然聲請人與配偶尚無子女（見卷第33頁全戶戶籍謄本），其預先轉匯前開金額至其配偶帳戶，顯不具合理及必要性，亦難認聲請人已據實報告前開存款變動之真實用途。
三、本院綜合上情，認聲請人對其聲請清算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情形，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，使本院無從知悉聲請人實際經濟狀況，足見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，爰依消債條例第82條第2項規定，駁回其清算之聲請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依消債條例第15條、第82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顏苾涵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歐明秀

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
聲  請  人  
即  債務人  林建成  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債  權  人  力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謝仲瑜  


債  權  人 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梁家源  


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得依職權訊問債務人、債權人
    及其他關係人，並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2年
    內財產變動之狀況；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者，法院得駁
    回清算之聲請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82
    條定有明文。蓋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
    前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
    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雖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
    定，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
    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按消
    債條例第82條之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有不
    實陳述之情形，法院亦得駁回債務人之聲請，顯見消債條例
    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，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
    意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，依其聲請時所
    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見卷第22-26頁），記載其名下
    有汽車1輛，存款餘額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15,632元，商業保
    單價值準備金共約380,557元；另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收入
    包含薪資72萬元（計算式：每月3萬元×24月）、郵局定存解
    約收入496,036元；個人必要生活費支出則為每月17,303元
    。
　㈡本院為瞭解聲請人聲請前2年內之實際收入及財產變動情形，
    於113年7月9日裁定命聲請人於30日內補正其自111年6月迄
    今每月薪資及兼職收入證明、存款明細等資料，聲請人於11
    3年7月31日具狀補正之薪資證明，係以自製收支表列載其所
    營小羊咩牛排館每月營業額扣除房租、食材、水電瓦斯、雜
    支、員工薪資後之淨利，計算其平均月薪約31,281元（見卷
    第173-175頁），並於113年9月19日到庭陳稱：其店內員工
    為其配偶及岳母，每人月薪約3萬元，生意好就多發一點，
    生意不好就少發一點，房租是每月20日前後從郵局帳戶匯出
    ，其他支出是估算，沒有仔細記帳等語（見卷第289-290頁
    ）。查聲請人陳報其前揭營業淨利，除與其所提財產及收入
    狀況說明書原載每月3萬元不符，且所列食材、水電瓦斯、
    雜支等營業支出亦無相關單據可佐，又所稱發給配偶及岳母
    之員工薪資，經本院查詢其等財產所得資料，亦無任何薪資
    所得申報紀錄（見個資卷第25、31、37、41頁），尚難認聲
    請人所陳報之營業淨利即其個人收入，確與事實相符。
　㈢復觀聲請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苗栗分行帳戶交易明細，聲
    請人於111年9月至113年6月期間，就國內外旅遊花費共支出
    860,795元（見卷第222-241頁綠色螢光筆畫記部分共934,89
    5元，扣除聲請人所述友人轉入之旅費74,100元，見卷第205
    、277頁），平均每月約39,127元（計算式：860,795元÷22
    個月＝39,127元）。依聲請人先後陳報之每月收入約3萬元或
    31,281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應僅餘1萬餘元，然聲請人
    竟有餘裕支出前開高額旅遊費用，顯然不符常情，足見聲請
    人就其工作所得應有未據實報告情事，以藉此降低清算程序
    後獲裁定免責所應清償之數額。此外，聲請人於113年1月間
    自其苗栗南苗郵局帳戶轉出共105萬元（見卷第208頁），聲
    請人雖稱係轉至其配偶帳戶欲作為育兒基金云云（見卷第29
    1頁），然聲請人與配偶尚無子女（見卷第33頁全戶戶籍謄
    本），其預先轉匯前開金額至其配偶帳戶，顯不具合理及必
    要性，亦難認聲請人已據實報告前開存款變動之真實用途。
三、本院綜合上情，認聲請人對其聲請清算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
    情形，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，使本院無從知悉聲請人實際經
    濟狀況，足見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，爰依消債條例第82條
    第2項規定，駁回其清算之聲請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依消債條例第15條、第82條
    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顏苾涵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
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歐明秀


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消債清字第12號
聲  請  人  
即  債務人  林建成  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債  權  人  力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謝仲瑜  


債  權  人  阿薩投資顧問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梁家源  


上列聲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清算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，得依職權訊問債務人、債權人及其他關係人，並得定期命債務人據實報告清算聲請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狀況；債務人違反前項報告義務者，法院得駁回清算之聲請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82條定有明文。蓋債務人於法院裁准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開啟前，基於謀求自身經濟生活更生之目的，當以積極誠實之態度，配合法院進行各項程序。法院雖依消債條例第9條之規定，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實及證據之責，然基於債務人對自身財務、信用、工作之狀況，本應知之最詳之理，且按消債條例第82條之意旨，苟債務人怠於配合法院調查，或有不實陳述之情形，法院亦得駁回債務人之聲請，顯見消債條例藉由課予債務人協力義務之方式，以示其確有債務清理之誠意。
二、經查：
　㈠聲請人於民國113年6月17日向本院聲請清算，依其聲請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（見卷第22-26頁），記載其名下有汽車1輛，存款餘額共新臺幣（下同）215,632元，商業保單價值準備金共約380,557元；另於聲請清算前2年內之收入包含薪資72萬元（計算式：每月3萬元×24月）、郵局定存解約收入496,036元；個人必要生活費支出則為每月17,303元。
　㈡本院為瞭解聲請人聲請前2年內之實際收入及財產變動情形，於113年7月9日裁定命聲請人於30日內補正其自111年6月迄今每月薪資及兼職收入證明、存款明細等資料，聲請人於113年7月31日具狀補正之薪資證明，係以自製收支表列載其所營小羊咩牛排館每月營業額扣除房租、食材、水電瓦斯、雜支、員工薪資後之淨利，計算其平均月薪約31,281元（見卷第173-175頁），並於113年9月19日到庭陳稱：其店內員工為其配偶及岳母，每人月薪約3萬元，生意好就多發一點，生意不好就少發一點，房租是每月20日前後從郵局帳戶匯出，其他支出是估算，沒有仔細記帳等語（見卷第289-290頁）。查聲請人陳報其前揭營業淨利，除與其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原載每月3萬元不符，且所列食材、水電瓦斯、雜支等營業支出亦無相關單據可佐，又所稱發給配偶及岳母之員工薪資，經本院查詢其等財產所得資料，亦無任何薪資所得申報紀錄（見個資卷第25、31、37、41頁），尚難認聲請人所陳報之營業淨利即其個人收入，確與事實相符。
　㈢復觀聲請人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苗栗分行帳戶交易明細，聲請人於111年9月至113年6月期間，就國內外旅遊花費共支出860,795元（見卷第222-241頁綠色螢光筆畫記部分共934,895元，扣除聲請人所述友人轉入之旅費74,100元，見卷第205、277頁），平均每月約39,127元（計算式：860,795元÷22個月＝39,127元）。依聲請人先後陳報之每月收入約3萬元或31,281元，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應僅餘1萬餘元，然聲請人竟有餘裕支出前開高額旅遊費用，顯然不符常情，足見聲請人就其工作所得應有未據實報告情事，以藉此降低清算程序後獲裁定免責所應清償之數額。此外，聲請人於113年1月間自其苗栗南苗郵局帳戶轉出共105萬元（見卷第208頁），聲請人雖稱係轉至其配偶帳戶欲作為育兒基金云云（見卷第291頁），然聲請人與配偶尚無子女（見卷第33頁全戶戶籍謄本），其預先轉匯前開金額至其配偶帳戶，顯不具合理及必要性，亦難認聲請人已據實報告前開存款變動之真實用途。
三、本院綜合上情，認聲請人對其聲請清算前2年內財產變動之情形，違反據實報告之義務，使本院無從知悉聲請人實際經濟狀況，足見其欠缺進行清算之誠意，爰依消債條例第82條第2項規定，駁回其清算之聲請。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，依消債條例第15條、第82條第2項，民事訴訟法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　法　官　顏苾涵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歐明秀



